
一、 法令依據 

依據監獄行刑法第 73 條、羈押法第 63 條、監獄及看守所辦理使用通訊設備接見辦法、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

正機關預約接見實施要點等相關法令辦理。 

二、申請對象及條件 

 

 

 



三、 申請方式及其準備文件(網路申辦) 

 

 

★法務部矯正署便民服務入口網連結網址: https://service.mjac.moj.gov.tw 

https://service.mjac.moj.gov.tw/
https://service.mjac.moj.gov.tw/
https://service.mjac.moj.gov.tw/


 

★應備文件上傳有 20MB限制，請注意檔案大小。 

 

 

 



四、申請期間及審核 

 

★颱風假或其他經政府發布之特殊假日，當日行動接見將全面取消，不計入當月接見次數。 

★前述不計入當月次數，如當月無法補完次數，以次月使用率較低時段補其次數。 

★前述預約行動接見，須當次行動接見完畢後，始得辦理下一次預約登記。 



 

五、申請次數、梯次時間及限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六、接見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時，機關得中止接見 

 



 

 

七、取消申辦資格及拒絕受理 

 

 



八、取消預約 

 

 

 

 

 

 



九、行動接見常見問題集錦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十、行動接見連線排除及其他建議事項 

 

 



 

 

 


